附件1

永定区城镇供水价格调整听证方案
为规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保障供水、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供水事业发展，节约和保护水资源，根据《福建省定价目录》（闽政〔2022〕14号）、《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发改商价〔2021〕587号）等有关规定，在履行价格调查、成本监审等定价程序的基础上，现拟定永定区城镇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一、调整水价分类

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发改商价〔2021〕587号）规定，城镇供水价格按使用性质统一划分为居民生活用水价格、非居民用水价格、特种用水价格三类：

（一）居民生活用水：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

（二）非居民用水：指除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外的所有用水。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非居民用户，按照居民生活用水第一级阶梯价格执行，并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三）特种用水：包括桑拿、洗车、足浴、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用水。

二、调整城镇供水价格方案

（一）城区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经第三方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龙岩市永定区天丰自来水有限公司2019-2021年的城区自来水供水成本进行审核确认，年平均供水总成本为670.78万元，核定年供水量444.09万吨，平均单位供水成本为1.51元/吨（详见附件），根据国家发改委《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经测算，综合平均单位供水价格为1.80元/吨，在综合考虑我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运营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按照“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拟定城区自来水供水价格调整的两个方案，鉴于调整幅度较小，并一步实施到位：

方案一：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由现行1.60元/吨调整为1.75元/吨，非居民用水价格维持现行价格2.0元/吨，特种用水价格维持现行价格水平2.2元/吨。

方案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由现行1.60元/吨调整为1.70元/吨，非居民用水价格由现行2.0元/吨调整为2.1元/吨,特种用水价格维持现行价格2.2元/吨。

（二）乡镇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城镇供水价格实行城乡差价政策，对已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并供水的乡镇：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按不高于1.3元/吨执行，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价格按不高于1.6元/吨执行；对尚未完成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的乡镇供水价格按原标准执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全面完成后，实行城镇供水同网同质同价。
乡镇供水价格指建制乡镇所在地的集中供水价格。日供水一千立方米以上或者供水人口一万人以上的农村供水价格比照城镇供水价格执行。

三、完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和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一）居民生活用水每户每月的阶梯水量：第一级水量25吨（含25吨）以内；第二级水量25-35吨（含35吨）部分；第三级水量35吨以上部分。对每户家庭超过4人的，每增加1人相应增加5吨的水量；阶梯价格级差按1:1.5:3的比例确定。

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户居民生活用水，按第一级阶梯价格执行，但每年6-10月的用水实行季节性加价10%。  
（二）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非居民用水户用水（不包括市政、环卫、绿化、消防等公共用水）定额内的水量按各用水户用水类别基础水价计价；用水量超定额10%以内（含10%）部分，加价15%；用水量超定额10%以上至20%（含20%）部分，加价35%；用水量超定额20%以上至30%（含30%）部分，加价80%；用水量超定额30%以上部分，加价150%。

对经工信部门确认的“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或单位用水实行更高累进加价政策：用水量超定额10%以内（含10%）部分，加价20%；用水量超定额10%以上至20%（含20%）部分，加价45%；用水量超定额20%以上至30%（含30%）部分，加价100%；用水量超定额30%以上部分，加价180%。

非居民用水户的用水定额由供水企业按照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福建省地方标准《行业用水定额》（DB35/T772-2018）确定，向社会公布后执行。

（三）资金用途。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后增加的收入，应当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

四、对经济困难家庭实行优惠

为妥善解决低收入困难家庭的用水负担，对五保户、特困户和低保对象每户每月给予5吨的免费用水。

五、建立并实施城镇自来水供水价格与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联动机制

1.根据《福建省城乡供水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四款：“建立并实施城镇供水终端价格与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水价的联动机制，理顺和完善城乡供水价格调整机制”的规定，当调定水资源费或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时，城镇自来水供水价格与水资源费、水利工程供水水价按照1:1同向调整。

2.实行价格联动机制后，区发改部门调整城镇自来水供水价格将不再召开价格听证会。

3.城镇供水价格不包含水资源费，水资源费由供水企业按规定在价外征收。
六、实施时间

调整方案经区政府同意后执行。

七、有关要求

1.供水企业要做好水价调整的相关宣传解释和价格公示等具体实施工作。同时应加强企业管理，加快推进“一户一表”改造，改善供水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2.供水企业应每年定期公布上一年度取水量、供水量、售水量、售水收入、水质检测报告等相关信息。每年定期向我局提供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成本数据，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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